
 

 

 

 

 

上海商業銀行銀聯雙幣鑽石信用卡 

免費旅遊保障高達 HK$500,000 
 

 

上海商業銀行(「本行」)銀聯雙幣鑽石個人 / 公司信用卡為您帶來全面旅遊保障計劃，尊享無限次及

每次長達 90 天免費個人海外旅遊保障計劃 1！ 

 

推廣期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投保手續 無須登記。客戶須以銀聯雙幣鑽石個人 / 公司信用卡全數簽賬購買任何合資格旅

遊產品，即可享該旅程之免費海外旅遊保障 2。 

合資格旅遊產品 只限由香港 / 台灣出發和在香港 / 台灣簽賬的海外旅行團、自由行套票及自行

購買之基本旅遊產品 (必須包括購買來回香港 / 台灣之交通及海外住宿費用)。 

每次旅遊保障期 最長 90 天 

每年受保旅遊次數 不限 

受保人 適用於主卡持卡人及附屬卡持卡人。如主卡持卡人 / 附屬卡持卡人以銀聯雙幣鑽

石個人 / 公司信用卡為自己及於相同旅程同行之附屬卡持卡人 / 主卡持卡人簽

賬購買合資格旅遊產品，同行之主卡持卡人及附屬卡持卡人皆可享該旅程之免費

旅遊保障。 

 

免費海外旅遊保障索償須知 

 索償須按寶豐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所刊印之「旅遊保險索償指引」之程序及填寫旅遊保險索償書，

索償書可於本行網頁下載 : www.shacombank.com.hk 

 寶豐保險查詢熱線：(852) 2290 3560 

 

註: 

1. 上述保險計劃由寶豐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 

2. 詳情請參閱免費海外旅遊保障之保障項目表和條款及細則。 

 
保單編號： ATP-2026-000005 



 

上海商業銀行銀聯雙幣鑽石信用卡 / 公司信用卡免費旅遊保障計劃詳情 – 保障項目表 

保障範圍 每名受保人最高保障金額（港幣 / 元） 

1. 醫療保障  

 ˙ 醫療費用包括覆診費用 500,000 

 ˙ 海外住院每日現金津貼 3,000 (每日 250) 

2. 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  

 ˙ 入院保證金 40,000 

 ˙ 緊急醫療運送服務 實銷費用 

 ˙ 遺體運返原居地 實銷費用 

 ˙ 近親探望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 

 ˙ 額外酒店住宿開支 每日 1,950 及高達 7,800 

 ˙ 隨行兒童護送及看護費用 一張單程經濟客位機票最高至 30,000 

 ˙ 必要藥物及醫療器材運送費用 10,000 

 ˙ 其它諮詢及轉介服務 免費 

3. 人身意外保障  500,000 

 ˙ 燒傷保障 200,000 

 ˙ 入息保障（最長至 12 個星期） 每星期 1,000 

4. 身故恩恤金保障 10,000 

 ˙ 近親緊急啟程費用 一張來回經濟客位機票及實銷酒店住宿費用高達 30,000 

5. 行李保障 (包括高爾夫球用具及手提電腦) 10,000 

6. 現金保障 2,000 

7. 信用卡保障 15,000 

8. 旅遊證件或機票遺失保障 2,000 

9. 離港期間家居財物爆竊保障 80,000 

10. 個人責任保障 2,500,000 

11. 行程延誤或更改行程保障 (必須以銀聯鑽石信用卡/

公司信用卡繳付的額外費用) 

 

 
 行程延誤保障 1,500 

 
 因行程延誤的額外酒店住宿費用  2,000 

 
 因行程延誤而更改行程保障 7,500 

12. 行李延誤或緊急購物保障 1,000 

13. 取消行程保障 20,000 

14. 縮短行程保障 20,000 

註： 

1. 上述保險計劃由寶豐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承保。除本保障項目表另有訂明外，保險範圍、賠償限額及不保事項將根據此保

險範圍及有關旅遊保險單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請瀏覽本行網頁 www.shacombank.com.hk 參閱有關旅遊保險單之內容。 

2. 上述保障不適用於 (i) 75 歲以上之銀聯雙幣鑽石信用卡持卡人；及 (ii)多於 90 天之旅遊。 

 



 

 
免費旅遊保障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1. 推廣期由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2. 免費海外旅遊保障(「優惠」)只適用於上海商業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之銀聯雙幣鑽石個人 / 公

司信用卡(聯營信用卡除外)的主卡及附屬卡持卡人(「持卡人」) 於推廣期內成功以銀聯雙幣鑽石個人 

/ 公司信用卡全數簽賬購買的合資格旅遊產品之旅程。合資格旅遊產品只限由香港 / 台灣出發和在

香港 / 台灣簽賬的海外旅行團、自由行套票及自行購買之基本旅遊產品(必須包括購買來回香港 / 

台灣之交通及海外住宿費用)。 

3. 每位持卡人於推廣期內可享無限次優惠，每次購買合資格旅遊產品可享用該旅程之優惠乙次及保障

期最長為 90 天。如持卡人之旅程多於 90 天，持卡人須自行購買 90 天後之旅遊保險計劃。此優惠的

受保期將以所購買的合資格旅遊產品之來回香港 / 台灣之日期而釐訂。 

4. 合資格簽賬只限購買合資格旅遊產品之零售 / 網上簽賬，惟並不包任何以電子錢包所作的交易、所

有未誌賬 /未經授權 / 已取消 / 已退款 / 被發現為虛假之交易或其他本行決定為不合資格的交

易。客戶必須保留有關交易的所有文件正本，如有任何爭議，本行 / 寶豐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寶

豐保險」)保留要求客戶提供有關簽賬存根正本及 / 或其他有關文件正本或證據的權利，以作核實，

而已向本行 / 寶豐保險遞交的有關文件或證據將不獲發還。 

5. 本行將根據銀聯國際或個別商戶之收單銀行不時界定之商戶編號或交易類別，以釐定有關簽賬合資

格與否。本行對合資格簽賬有絕對酌情權及最終決定權。持卡人於進行交易前，本行恕不負責釐清

該項交易合資格與否。 

6. 此優惠不適用於 75 歲以上之銀聯雙幣鑽石個人 / 公司信用卡持卡人。 

7. 此優惠不可轉讓或兌換現金。 

8. 此優惠之保險計劃乃由寶豐保險承保。寶豐保險已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經營及監管，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經營一般保險業務。除此優惠之保障項目表另有訂明外，保險範圍、賠償限額及不保事項將根

據此保險範圍及有關旅遊保險單之條款及細則所約束。請瀏覽本行網頁 www.shacombank.com.hk 參

閱有關旅遊保險單之內容。持卡人如在投保旅程中需要緊急援助，請致電寶豐緊急支援服務熱線：

(852) 2863 5541。 

9. 寶豐保險為本行之附屬公司。本行為寶豐保險之獲委任保險代理商 (保險代理機構牌照號碼為

FA3130)。此優惠之保險計劃為寶豐保險之產品，而非本行之產品。有關旅遊保障之服務及相關之法

律責任，全由寶豐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單獨負責，概與本行無關。 

10. 對於本行與客戶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

金融糾紛調解的中心職權範圍），本行將與客戶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 

11. 本行有權隨時修改此優惠之條款及細則及/或提早終止此優惠而毋須作出任何事先通知。 

12. 本行保留對合資格旅遊產品及合資格簽賬之闡述的權利。如有任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3. 如本條款及細則之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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